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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全文】亞洲‧矽谷、桃園航空城、軌道建設
鄭文燦：三支箭齊發，桃園每一天都在進步

升格以來桃園有17萬的人
口成長，企業投資與台商
回流也讓經濟力加溫，加
上軌道建設、智慧城市等
重要政策逐步到位，桃園
成為進步宜居的城市。

桃園市升格後，持續創造優質的投資環境，促進產學合作，打造創
新實驗場域，市長鄭文燦於當選後積極打造桃園成為宜居城市，並
指出「亞洲‧矽谷」計畫、桃園航空城計畫及軌道建設是桃園的三
支箭，帶動城市基礎建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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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發展的三支箭

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

亞洲‧矽谷
計畫

桃園航空城
計畫

一

二

三

包括機捷延伸中壢、鐵路地下化、綠線捷運等軌
道建設，以及城鄉建設、水環境建設等城市必要
基礎建設，是桃園轉型的關鍵，大幅提高競爭力。

(一)透過制度、法規的優化與鬆綁，延攬人才與
創新技術。

(二)成立單一窗口，導入創新中心研發能量，並
接軌國際標準。

(三)推動物聯網應用技術跨域整合，建立完整供
應鏈，展現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

桃園是台灣國際交通樞紐，地理區位適中，非常
有條件成為人流、物流的運籌及轉運中心；加上
桃園位於台北政經中心與新竹高科技廊帶的中心
點，透過推動航空城計畫擴大機場營運能量，帶
動產業投資及都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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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狂拿2346億冠全台 前瞻基礎建設大公開

行政院106.3.23召開院會正式通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桃園市政府大力爭取的
軌道建設預算大有斬獲，拿下2346.16億元的總預算，勝過台南1300億之譜，更比六都
中的高雄、台中多出了超過500億以上，躍居全台冠軍。
桃園地區的軌道建設，包括964.09億的「桃園都會區鐵路地下化計畫」、982.64億的桃
園捷運綠線、47.74億的桃園捷運機場線增設A14站、328.04億的桃園捷運綠線中壢延
伸線。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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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總經費 計畫年期 中央補助 地方自籌 泛公股
1 桃園都會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964.09 106-114 538.69 425.40 -
2 桃園捷運綠線 982.64 105-119 391.44 591.20 -
3 桃園綠線延伸至中壢 351.69 107-117 121.65 27.71 202.33
4 機場捷運增設 A14 站 47.74 107-115 47.74 - -

合計 2,346.16 1,099.52 1044.31 202.33



1.連結矽谷等全球知名
科技核心聚落2.搶進下一世代的未來

產業

掌握數位經濟快速推展的國
際趨勢，成為全球網路、大
數據、物聯網等產業新群聚
的基地，並掌握物聯網巨大
商機。

3.成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
基地

打造創新創業生態系，扶植在地創新
創業團隊，並吸引國際人才來臺，進
而提升國內人才競爭力，以及打造國
際生活機能圈與教育環境。

帶動國內科技與技術進步，學
習國際創新創業經驗，促進國
際人才交流，成為全球潛力企
業互利共榮合作夥伴。

亞洲‧矽谷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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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策略

連結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建立創新研發基地
網實群聚，提供創新創業與智慧化多元示範

場域

具體
措施

連結矽谷等創新聚落，
引進創新能量

連結國內外資源，
搶進下一世代物
聯網標準與商機

建構試驗
及驗證環
境

推動智慧應用服
務示範計畫

推動
園區
智慧
化轉
型

多元
推動
示範
計畫

成立
創新
研發
中心，
作為
招商
單一
窗口

整合
矽谷
各部
會資
源，
引進
國外
技術

與全
球主
要物
聯網
協會
結盟

舉辦
台矽
物聯
網交
流活
動

整合
全國
物聯
網組
織/
成立
聯盟

串接
產業
研發
能量，
連結
矽谷
等創
新聚
落

串接
大專
院校、
財團
法人、
育成
中心
研發
能量

建置
高品
質網
路環
境

佈建
智慧
配電
網絡
及充
電設
施

順暢
智慧
物流
運行

建置
智慧
交通
系統

發展
智慧
醫療
服務

傳統
工業
區智
慧化
轉型
示範

推動
全台、
區域
及跨
區域
物聯
網示
範計
畫

本府
主辦
局處

經
發
局

教
育
局

研
考
會

經
發
局

交
通
局

衛
生
局

經
發
局

研
考
會

57項具體措施 本府負責1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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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北台灣產業利基之研發金融交流場域

• 新創公司搶攻全球市場的初步基地

• 以多元服務設施，強化商業機能

發
展
定
位

• 產業轉型驅動加速器中心：跨域研發合作、跨業創新整合等

• 連結在地產業優勢，成為國際鏈結據點：物聯網、智慧車輛、
創新科技…等

• 呼應全球議題之國際鏈結據點：智慧醫療創新配套科技、生態
科技農業…等

引
入
機
能

亞洲‧矽谷創新研發園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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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矽創新
研發園區

國際觀光旅館

桃園會展中心

領航南路一段
桃園國際棒球場

冠德
Green Mall

A19站

地號：中壢區青芝段158、159 地號

使用分區及面積：產業專用區；3.81公頃

亞洲‧矽谷創新研發園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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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山物聯網創新基地(1/2)
• 作為「物聯網創新應用技術實證場域」之產業技術實證平臺

• 以自駕車、智慧工廠、資安認證等三大重點領域為主

• 輔導物聯網零組件業者及設備與系統商進行資安測試驗證與強化資安
能力

發
展
定
位

• 基地上所有國有房地已於民國107年6月撥供桃園市政府使用

• 第一期面積為1.8公頃，已於108.6.18開幕啟用，總經費1.5億元(中央補助
9,000萬；市府自籌6,000萬)，建置「車聯智駕」及「資安物聯網」兩大中心，
分別由勤崴國際科技公司與大同世界科技公司負責營運，其它國內相關科研
機構進駐率也已超過8成，成為產學研間互動的最佳場域。

• 第二期面積為2.9公頃，刻正辦理規劃設計，預計109年中開放使用。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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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位置
桃園區虎頭山
營區

2. 基地面積
約4.7公頃

3. 土地使用分區
機關用地

4. 管理機關
桃園市政府

虎頭山物聯網創新基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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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創新優質青年創業

• 桃園工業4.0生產智庫

• 嫁接升級桃園傳統優勢產業

• 共享經濟創新創業基地

發
展
定
位

• 青創工作場域

• 創新思維交流場所

• 國際青創人士交流中心

• 產研青創虛實化合作平台

引
入
機
能

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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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位置
桃園楊梅區高獅段
888地號等8筆土地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幼
獅交流道旁

2. 基地面積

合計約11.45公頃

3. 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丁種建
築用地

4. 管理機關

國有財產署

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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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創指揮部

理念：是桃園第一個以物聯網為主的創新創業基地，滿足
青年空間需求，提供創業者取得國內外創業資源合作。

特色：以發展物聯網為主。

2. 安東青創中心

理念：是桃園市的第二個青年創業基地，以ICT產業為主
軸、VR/AR/MR為重點發展、鏈結國際的青年創業空間。

特色：以AR、VR技術產業發展為主。

3. 新明青創中心

理念：新明青創是桃園第三個青創基地，位於中壢新明市
場，特別專注在發展「AI及智慧機器人」領域。

特色：以人工智慧工業4.0核心、AI機器人研發創業為
主。

青年創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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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心六線

1. 軌道骨幹建設於「桃
園國土計畫」之航空
城、桃園及中壢核心
區。

2. 本府規劃捷運機場線
、捷運綠線、捷運綠
線延伸中壢、捷運棕
線、捷運三鶯線延伸
八德及桃園鐵路地下
化等「六線」，聯結
航空城、桃園及中壢
「三都心」，服務
70%桃園市民。

3. 捷運機場線、捷運棕
線、捷運三鶯線串聯
大台北及桃園都會捷
運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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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要的整體開發計畫

一.區段徵收開發案
二.公辦、自辦市地重劃案
三.桃園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及沙崙產業園區
四.多元土地處分
五.地所建設



一、區段徵收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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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地區

客貨運園區

高鐵桃園車站

中路地區

機場捷運
A7

機場捷運
A22

藝文園區

中壢運動公園

機場捷運
A21

機場捷運
A20

機場捷運
A10

中原營區

大溪埔頂營區

桃園航空城

G12.G13.G13a

中路站

平鎮高中都計階段 大溪行政園區

大園都計
(第三次通檢)

楊梅幼獅

大湳森林公園

林口工五



(一)已完成開發地區

案名
開發

主體

公告徵收

日期

辦理面積

(公頃)

取得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公頃)

高速鐵路

(桃園車站)特定區
內政部 88.03.24 440.23 229.48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

暨客運園區
交通部 88.05.15 221.28 72.61

藝文園區 桃市府 93.10.26 16.12 7.44

八德地區 桃市府 97.11.14 114.35 50.33

機場捷運A7站 桃市府 100.10.7 185.58 61.48

中路地區 桃市府 101.5.25 103.96 46.23

機場捷運A22站 桃市府 102.9.25 2.7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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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完成開發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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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地區

客貨運園區

高鐵桃園車站

中路地區

機場捷運A7

機場捷運
A22

藝文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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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中地區

案名 開發主體
面積

(公頃)
辦理時程 目前進度

桃園航空城
交通部
桃市府

3,148 100.04～迄今
辦理土地改良物協議價
購會議

機場捷運A10站 桃市府 33.89 101.1～108.12 土地點交中

機場捷運A20站 桃市府 47.55 102.4～110.6 已完成抵價地配地作業

中壢運動公園 桃市府 72.97 102.11～111.11 自動拆遷作業中



(二) 開發中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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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運動公園

機場捷運A20

機場捷運A10

桃園航空城



1.桃園航空城-政策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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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桃園機場為中心，透過便捷的聯外運輸系統，導入企業化經營精神
，推展衍生商業、加工製造及會展活動等，促進機場與周邊地區共榮
發展，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榮。

桃園航空城與亞洲•矽谷計畫為帶動桃園發展的雙引擎



1.桃園航空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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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

桃園區

南崁工業區
大園區



1.桃園航空城-開發背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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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註：CAGR 為複合年均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20151990 1995 2000 2005 2020 2030 20412010
2019

T1&T2年容量3,700萬人次

2011~2019平均成長率約8.7%

2019年客運量為4,869萬人次，
較2018年(4,653萬)，成長4.6%

萬人次

T2擴建

1,009萬

4,230萬

1,868萬

3,847萬

3,070萬

4,869 萬

5,890萬

6,478萬

目前年客運量已超過兩座航廈
年服務容量(3,700萬人次)，
急需興建第三航廈。



1.桃園航空城-開發背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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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架次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46.7萬

5.65萬

11.57萬
15.6萬

2019

2019年起降架次為26.5萬架次，
較2018年起降架次(25.6萬架次)，
成長3.5%

33.8萬

26.5萬

25.6萬



1.桃園航空城-開發目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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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39
43 44 46

56

67

78

96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20 2025 2030

桃園機場絕對尖峰小時起降架次預則

絕對尖峰小時起降架次50架次/時

架次

尖峰小時起降架次已超過兩條跑道服務容量(每小時50架次)。



1.桃園航空城-開發目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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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機場周邊航空關聯產業用地
土地使用調整，打造適居都市環境

具產業用地需求且符合
航空城優先引進企業，
再加上本市原有工廠的
輔導需求，預期產業用

地需求將超過350公頃。

招商成果
本府自103年迄今持續透
過國內外各項招商活動及
會議推廣航空城。

合計有40家以上國內外
企業均表達對航空城產專
區有投資意願。

9500

10000

10500

11000

11500

12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0452
10,720

10,853
10,867

10,890
11,030

11,287

11,528

桃園市工廠登記家數

預期用地需求



1.桃園航空城-機場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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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有用地：新建第三旅客航廈
(2)擴建用地：發展第三跑道、新客貨運站區、自貿港區

機場航廈年容量
8,200萬人次

絕對尖峰小
時起降架次
90架次

設計尖峰小時容
量19,085人次

第三航廈年容量
4,500萬人次



1.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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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海軍基地

高鐵特定區

省道台15線改道路線
沙崙
油庫

區段徵收面積約3,148公頃

都市計畫面積約4,564公頃

交通部

開發
主體

桃園市
政府

第一期

分期

第一期

第二期

1,413

區徵面積
(公頃)

1,186

549

都市計畫審定後啟動

啟動時機

附近地區第一期產業
專用區之產業招商權
責發生率達65%以上
，始可啟動



1.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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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維修區

新客
機坪

支援
輔助區

新貨運站區

新貨機坪

第三跑道

貨機坪

新客機坪

新客機坪 新客機坪

新客機坪

S
支援
輔助區

自由貿易港區
(74ha)

機場專用區(611ha)

其他地區
軍用機場
約434公頃

約132公頃

項目
面積
(公頃)

機場園區及
自貿港區

685

軍用機場及
周邊地區

566

其他地區 162

總計 1,413



1.桃園航空城-附近一期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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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
(公頃)

產業專用區 288

住宅區
及商業區

318

其他分區
(乙工、農專、公
設等用地)

580

總計 1,186



1.桃園航空城-預計引進產業

-32-

國際物流配銷、
文化創意、航空
輔助、生物科技
產業、雲端運
算、智慧車輛等
相關產業。

國際人才培訓中
心、金融保險相
關產業、批發及
零售業、國際貿
易業，運輸服務
業等相關產業。

觀光旅館業、公
務機關、法人機
構、停車場、員
工宿舍、員工餐
廳等設施。

 以三低一高「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高附加價值」
原則做為產業引進的首要指導準則，規劃發展核心產
業、次核心產業及支援性產業或相關附屬設施，本計畫
第三、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得為下列使用：



1.桃園航空城-優先進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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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與高齡市場需
求、桃園航空城公司已
簽署產官學合作備忘錄

01

02

03

04

05

06

雲端運算產業

桃園的ICT產業基礎厚
實、工業產值全國第一、
人才齊聚研發能量充沛

國際物流產業

物流產業產值全國第二、
國家型重大政策支持

航空輔助相關產業：

生物科技產業

發電動力產業鏈完整、
汽車組裝及零件完備

智慧車輛產業

全球節能減碳趨勢、
台灣綠能產業領先

綠能產業

航空業產值逐年提升、
國際機場之地理優勢



1.桃園航空城-特定農業區聽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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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依據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特定農業區
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
序法舉行聽證。
本案因鄭文燦市長希望航空城更加公開透明、落實公眾參與，讓
開發利益公共化，故舉行全區聽證。本案聽證主辦機關為桃園市
政府及交通部。

辦理目的

藉由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就其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必要性，提出不
同面向意見，經釐清爭點、提出文書證據、相互詢答並做成聽證紀
錄等程序，以利機關斟酌全部聽證結果，做成適當決定。

通知對象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一)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等已知利害關
係人，機場園區約10,851人，附近地區(一)約11,725人，合計
22,576人。



1.桃園航空城-特定農業區聽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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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聽證

正式聽證

藉由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就其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必要性，
提出不同面向意見，經釐清爭點、提出文書證據、言詞辯論
並做成聽證紀錄等程序，以利機關斟酌全部聽證結果，做成
適當決定。
辦理時間：105年4月29~5月1日辦理，共計6場。

為利聽證作業順遂，於聽證前先行舉辦預備聽證。
目的：1.釐清正式聽證爭議點、2.確認正式聽證程序。
辦理時間：104年10月3日~11月15日辦理，共計24場



1.桃園航空城-特定農業區聽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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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情形：正式聽證會議之事由、日期及地點，交通部自105年2
月3日至3月4日止，於交通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本府及各縣市
政府、本市各區公所之適當公共位置及本府地政局網站張貼公告。

聽證辦理情形：聽證舉辦期間，民眾除了對於徵收必要性有疑慮
外，多數民眾更加關心自身權益，包括區段徵收補償、非合法工廠
安置等議題。因此，聽證結束後，主辦機關(交通部)將斟酌全部聽
證結果、民眾於聽證期間之陳述意見及相關文書證據，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的理由後，交由需地機關(民航局、桃園市政府)接續辦理區
段徵收相關作業。

正式聽證辦理結果



鄭市長：航空城計畫朝「尊重多數、保障少數、
縮小面積、早日定案」四原則推動

尊重
多數

早日
定案

縮小
面積

保障
少數

由內政部訂定劃出計畫範圍的原則，並在主計畫不受影響、不妨礙公共

建設、符合區位合理性等原則下，讓不願意參加的地主能被劃出，縮小

徵收範圍，以利加速審議速度、早日定案。

-37-



1.桃園航空城-都計再公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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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6.8.11「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
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再公開展覽

附近地區(第一期)範圍

附近地區(第二期)範圍

剔除區段徵收地區

圖例

開發
主體 分期

區徵
面積
(公頃)

產業發展
用地面積

(公頃)
啟動時機

民航局第一期 1,389 52都市計畫審
定後啟動

桃園市
政府

第一期 1,123 320

第二期 514 137

附近地區第一
期產業專用區
之產業招商權
責 發 生 率 達
60%以上，始
可啟動。



1.桃園航空城-行政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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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間：於107年2月3日於內政部營建署601會議室舉行聽證。

公告情形：內政部於107年1月3日公布於內政部聽證專區網站，並

於107年1月5日刊登行政院公報。

陳述意見處理情形：討論課題包含1.計畫範圍縮減約127公頃(埔心

溪及其支流所夾區域約45公頃及宏竹里約82公頃)，2.對本計畫之

計畫目標及推動航空城發展之影響，以及對該縮減範圍內居民權益

之影響。經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提出文書證據、書面意見，並經充

分陳述與交互詢答後，已達可釐清爭點之程度，內政部依內政部舉

行聽證作業要點第24點提出聽證總結書。

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04次會議決議研商、特農聽
證及計畫人口下修等原因，106年12月5日經內政部都
委會第913次會議決議辦理：



1.桃園航空城-特農聽證與行政聽證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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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特農聽證 行政聽證

相
異

適用法令 土地徵收條例 內政部舉行聽證作業要點

主辦單位
興辦事業中央目的

主管機關
內政部

啟動原因

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
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
理徵收者，若有爭議，
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
聽證。

1.全案案情複雜、適用法規之基礎
事實或證據分歧或爭點眾多，認
有舉行聽證必要。

2.案件審理過程中，涉及技術性、
專業性之事證或爭點，經相關委
員會、審議小組或其他會議就該
事證或爭點，認有舉行聽證必要。

3.其他經主管單位或機關審認有舉
行聽證必要。

主持人選 機關指定 內政部遴選

相
同

參加對象 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

舉辦程序 1.預備聽證。2.委任代理人、選定或指定當事人。3.正式聽證。



1.桃園航空城-歷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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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宣布啟動「桃園航空城計畫」101.09.18

• 內政部區委會通過新訂桃園航空城計畫範圍102.04.25

• 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開始公開展覽102.07.24

• 鄭市長宣布辦理全區聽證讓民眾意見充分表達104.02.25

• 內政部都委會審定都市計畫103.07.29 

• 首次完成依據土地徵收條例辦理預備聽證104.11.15

• 完成依據土地徵收條例辦理全區正式聽證105.04.29

• 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辦理再公開展覽106.08.11

• 行政院核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100.04.11

107.07.17 • 內政部都委會926次會議再審定通過都市計畫

107.03.27 • 內政部都委會919次會議再審定通過都市計畫



1.桃園航空城-歷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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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24 • 內政部核定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

108.07 – 08 • 辦理土地協議價購會議

108.09 • 辦理土地區段徵收公聽會

108.10.31 • 土地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

109.03.25 • 第三跑道環評案通過

109.04.29

109.06.19 • 土地區段徵收計畫書徵收函核准

109.06~現 • 辦理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會議

• 土地區段徵收計畫書審議通過



1.桃園航空城-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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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業已於107年12月24
日經內政部核定，賡續辦理土地徵收市價推估、地上
物查估作業。

 土地部分：內政部已於109年6月19日函准本案土地
區段徵收計畫，預計於109年第四季辦理土地公告徵
收。

 地上物部分：109年6月至8月完成地上物協議價購，
並接續辦理公聽會及區段徵收計畫書報送等事宜。



1.桃園航空城-創新作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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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後遷
 以先建後遷為原則，劃設安置街廓與安置住宅用地：

先就安置所需土地及部分優先產專區及重要道路、公共設施等，優先進行
公共工程施工，讓民眾進駐安置，完成後再進行全區地上物拆遷及施工。

 對於位於優先搬遷地區之建築物，提供多元的優先搬遷獎勵措施：
包括優先搬遷獎勵、房租補助費、搬遷補助費。

 補貼小地主分配安置街廓土地之
差額地價。

 由政府興建安置住宅，提供居民
購買或承租。

 釋出鄰近社會住宅(蘆竹一號、蘆
竹二號)做為優先搬遷戶的中繼住
宅。



1.桃園航空城-創新作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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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補償提高評點單價至12.1元/點。
 非合法建物有條件提高補償費至重建價格的135%。

建物補償提高評點及非合法建物補照方案相關措施

 桃園航空城計畫範圍長
期因桃園機場噪音、禁
建、限建，阻礙地方發
展，允許桃園航空城區
徵範圍違章比照程序違
建方式協助提高救濟。

 實質違建以合法建物
60%核給救濟金，若在
允建容積範圍內比照程
序違建核計，提高救濟
金以合法建物90%計算。



1.桃園航空城-整體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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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跑道環評

協議價購、公聽會

區段徵收計畫報核及核定

區段徵收公告及發價

抵價地比例報核

安置土地地上物拆遷

範疇界定

二階環評調查

環保署審查

環評通過

區段徵收作業

土地市
價查估

地上物
查估

公共工程
(工務局)

規劃作業

工程設計

公共設施
工程

全區施工

先建後遷

土地點交

安置住宅
(住宅處)

規劃作業

工程設計

安置住宅
工程

撰擬環評報告書



1.桃園航空城-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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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良物分區公告發價

優先區土地改良物搬遷期

限
110年第3季

110年第2季

土地公告發

價

109年第4季

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及區徵公聽會109年第3季至第4季

土地改良物區徵計畫書報核110年第1季

實際作業期程視計畫推動
情形滾動檢討

辦理居民安置相關作業 111年第4季起
至113年第3季

110年第4季至111年第4季

安置土地整地及公設工程

安置住宅興建

111年第3季至113年第1季

抵價地分配

抵價地點交 116年第3季起

114年第3季起 113年第3季

全區工程施工及

其他地區土地改良物

搬遷期限



2.機場捷運A10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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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案位置

南崁

大園(菓林)



A10

A. A10山鼻站位於蘆竹區，範圍為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東北隅，北以坑子溪河川區域線、西以桃林鐵路東
側綠地、南以都市計畫工業區及保護區、東以都市
計畫邊界線為界。

B. 開發面積33.89公頃。

2.機場捷運A10站

(1)計畫簡介

取得13.88公頃公共設施用地。
規劃提供商業區、住宅區及車專
區約20.01公頃等發展機能。

-49-



開發願景圖

A.以航空生活社區為發展定位，並
以交通轉運及永續生態都市為發
展目標。

B.因應大眾運輸導向(TOD)理念，藉
由車站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規劃
提供商業區、住宅區及車專區約
20.01公頃等發展機能。

(2)計畫特色

桃園國際機場

A10

開發位置圖

-50-



(3)工程規劃設計

 埤塘景觀公園x5
 廣(停)x2
 藍帶水圳系統x 2.3km

 自行車環區系統及休憩點/綠地
 悠活散步道
 景觀大道(50m)

-51-



(4)古蹟保存 德馨堂

室善居

計畫範圍內有市定古
蹟(德馨堂)及歷史建
築(室善居)，透過周
邊土地整體規劃，劃
設為保存區，不納入
區段徵收範圍。

保存區內經指定之古
蹟及歷史建築，應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
維護保存。

-52-



(5)目前辦理進度

A10案於105年11月14日辦理區段徵收土地公告，新建
工程處並於106年8月18日陸續進場施工。

107年3月22日辦竣安置街廓配地作業；107年7月12日
辦理抽籤作業，107年7月17日至18日及8月9日辦竣全
區抵價地分配作業。

已於107年10月25日完成配地公告，並於108年1月辦竣
囑託登記作業、公共工程於108年12月完工，並於109年
1月~3月辦理3梯次土地點交事宜。

108年7月11日、10月2日及109年5月26日辦理3次土地
標售，計標脫25筆土地，4.85公頃，約53.39億元。

-53-



3.機場捷運A20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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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案位置

高鐵桃園車站

臺鐵內壢站



A. A20興南站位於中壢
區，開發範圍為高速公
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中段，東
以新生路，北以桃園大
圳，西以老街溪河川區
域線，南以10公尺計畫
道路為界。

B. 開發面積47.55公頃。

3.機場捷運A20站

(1)計畫簡介

A20 取得20.05公頃公共設施
用地
規劃提供商業區、住宅區
及車專區約27.5公頃等發
展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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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車站

A. 因應大眾運輸導向(TOD)
理念，藉車站周邊土地
整體開發，配合機場捷
運線軌道，留設50公尺
園林道路用地，建構綠
色都市發展軸線。

B. 提供適居新市鎮，打造
田園住宅社區。

開發願景圖

(2)計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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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規劃設計

A帶狀公園

B核心發展區

C生活住宅區

帶狀公園A及15M道路：

配合綠地，以視覺穿透為原則
映襯大自然顏色

核心發展區B：

配合商業區及文教區，
以高彩度表現活潑氣息

生活住宅區C及10M道路：

配合住宅空間，以營造寧靜
氣氛為主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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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辦理進度

A20案於107年7月10日辦理區段徵收公告。新建工程處
於108年2月14日全區動工，預計110年5月完工。

已於108年11月13~14日辦竣安置街廓配地作業；109年
5月7日辦理抵價地抽籤作業，109年5月13日至15日辦竣
全區抵價地分配作業。

已於109年6月30日辦理土地分配成果公告，預計109年9
月辦理配餘地處分作業。

-58-



4.中壢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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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運動公園

八德

中壢平鎮



A. 本案分跨中壢平鎮與中
壢(龍岡地區)都市計
畫，東至中山東路、北
至環中東路、西以龍岡
路、龍勇路為界、南以
龍慈路為界。

B. 開發面積72.97公頃。

4.中壢運動公園

(1)計畫簡介

體育場

取得33.66公頃公共設
施用地。
規劃提供住宅區、商業
區約39.31公頃等發展
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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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規劃取得達9公頃之
大型體育場用地，
興建體育休閒相關
設施，滿足市民運
動需求。

B. 改善休閒空間，建
構優質運動環境。

(2)計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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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辦理進度

中壢運動公園案於108年11月13日辦理區段徵收公告，
並接續辦理拆遷補償費發放作業，已於109年6月12日大
致完成全區建物拆遷作業。

新建工程處目前正進行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作業，預計109
年10月完成招標，109年11月動工，111年底完工。

預計109年底辦理安置街廓土地分配、110年上半年度辦
理抵價地抽籤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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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中地區

案名 開發主體 面積(公頃) 目前進度

機場捷運A21站 桃市府 42.41 109.6.4報送區段徵收計畫書

大溪埔頂營區 桃市府 13.64 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

中壢中原營區 桃市府 10.98 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

大園都計
(第三次通檢案)

桃市府 9.85 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及
公益性必要性報核

大溪行政園區 桃市府 13.60 都市計畫甫審定完成



(三)規劃中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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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A21

中原營區

大溪埔頂營區
大溪行政園區

大園都計
(第三次通檢)



1.機場捷運A2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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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捷運A21案

中壢平鎮

機場捷運A20案



(1)計畫簡介

A21

C. 並提供興南國中遷校
需求用地。

A. A21環北站位於中壢區，
分跨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及中壢
平鎮都市計畫；為民權
路、環北路、新街溪、南
園二路、中山高速公路所
圍地區。

B. 開發面積42.41公頃。

取得19.49公頃公共設
施用地。
規劃提供商業區、住宅
區約22.83公頃等發展
機能。

1.機場捷運A2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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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特色

A. 因應大眾運輸導向
(TOD)理念，結合未
來桃園捷運橘線交
會，具有交通轉運樞
紐功能。

B. 建立新興發展核心，
打造地區轉運新都。

開發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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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辦理進度

A21案範圍及抵價地比例於108年6月10日經內政部核定。

已於109年2月13日~15日辦理協議價購，109年3月18日
~19日辦理區段徵收公聽會，並於7月24日報送修正後區段
徵收計畫書至內政部續審。

預計109年9月辦理區段徵收公告、109年底至111年年底
辦理工程施工、110年下半年度辦理安置土地分配、111年
上半年度進行抵價地抽籤及分配、111年年底辦理土地點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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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溪埔頂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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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埔頂營區

大漢溪

大溪交流道

國道三號

仁和國小

(1)基地位置



(2)規劃內容-大溪之心

A. 計畫面積13.64公頃。
公有土地12.52公頃
私有土地1.12公頃

B. 主要為紓解大溪地區交

通擁塞問題，規劃並取

得大溪轉運站用地(約2

公頃)，以及社會住宅

所需用地(約1.5公頃)。

(3)目前辦理進度

108年10月通過內政部土徵小組公益性及必要性報告。

109年2月部都委會審定主要計畫，109年3月市都委會審定細部
計畫，刻正展辦區段徵收前置作業程序中。

-70-



3.中原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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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營區

中原大學

中內壢交流道

機場捷運A21站

中壢家商



3.中原營區

-72-

(1)位置及現況

現況軍方堆置廢棄軍用品

中原大學

北段

中段

南段

鐵路段

現況軍方作為倉儲使用



(2)規劃內容-中原創業村

A. 計畫面積10.98公頃

公有土地9.35公頃

私有土地1.63公頃

B. 主要結合中原車站區

位優勢及周邊工業區

發展現況，朝向規劃

產業專用區與結合倉

庫活化再生之文創特

區。

轉運站

車站出入口

水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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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發構想

A. 整體開發分段釋出利用

B. 既有倉庫活化再生(文創
特區)

C. 結合中原站之都市設計

D. 規劃為「產業專用區」，
允許主題產業及商業使
用。

(4)目前辦理進度

108年10月通過內政部土徵小組公益性及必要性報告。

109年3月市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109年6月經補辦公展後部都
委會審定主要計畫，刻正展辦區段徵收前置作業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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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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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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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面積9.85公頃。

公有土地0.38公頃

私有土地9.47公頃

面積及權屬

第一處：民生路西南側、國
際路東側。

第三處：民生南路西側與中
正東路交叉口。

計畫位置

本案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於
108年10月經本市都委會審
議通過。

本案預計109年8月開始進行
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程序。

目前進度



5.大溪行政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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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行政園區

大漢溪

大溪交流道

大溪埔頂營區



5.大溪行政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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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面積13.6公頃。

面積及權屬

位於大溪都市計畫區之西南
隅，東鄰康莊路、西接住宅
區及保護區、南至都市計畫
範圍界、北約至康莊路與中
華路口。

計畫位置

本案公益性及必要性報告於
108年12月經內政部都委會專
案審議通過。

本案都市計畫甫經內政部審
定，將接續辦理區段徵收作
業。

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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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階段地區

案名 開發主體
都市計畫面積

(公頃)
備註

捷運綠線G12、G13、
G13a站

桃市府 642.11

尚於都市計

畫階段，嗣
都市計畫完
成後，接續

展辦區段徵
收

大湳森林公園 桃市府 16.81

臺鐵地下化-中路站 桃市府 125.20

臺鐵地下化-平鎮高中 桃市府 45.11

林口工五工業區 桃市府 50.88

幼獅工業區 桃市府 125.53



(四)都市計畫階段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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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計階段

G12.G13.G13a

中路站

平鎮高中

楊梅幼獅

大湳森林公園

林口工五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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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綠線
G12、G13、
G13a站

航空城

南崁工業區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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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崁地區
都市計畫

G10

G11

G14

G12

G13

G13
a

南崁工業區

計畫區東側、南側
人口發展情形
• 現況人口/計畫人口

28.89萬人/ 28萬人

都市發展地區已飽和
• 工業區83.79%
• 商業區87.85%
• 住宅區80.81%
資料來源：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及土地
覆蓋變遷－106年度各都市計畫區的都市
發展用地發展率統計

桃園
煉油廠

計畫區北側
航空城特定區計畫
• 預期未來增加住宅、商業區

879.49公頃
• 計畫人口18萬人

南崁
交流道

桃園藝
文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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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規劃構想(1/5)

•桃園都會生活圈

 行政中樞、都會生活、經貿中心

•中壢都會生活圈

 都會生活、經貿中心、產學及青
創中心

•桃園航空城都會生活圈

 航空經濟樞紐、觀旅商貿服務核
心、國際人才交流中心

• 新鎮生活圈

 地方生活中心、產業鏈結發展、
運動休閒、宜居郊山

• 鄉村發展生活圈

 新農經濟、鄉村生活、田園景觀

• 生態遊憩生活圈

 新農經濟、生態旅遊轉運節點、
鄉村生活、服務機能、田園景觀

桃園市國土計畫



-84-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規劃構想(2/5)

• 宜居樂活營造

 TOD、宜居綠色生活圈

• 產業群聚平臺

 配合航空城及中正藝文園區發展

• 三生機能鏈結

 以生態維護原則，透過捷運綠線周
邊土地開發促進產業與生活結合，
帶動周邊都市發展

• 老舊市區再生

 都市更新、工業區變更檢討、增額
容積

• 政經軸帶強化

 銜接既有市中心發展情形，塑造北
台區域發展核心

• 都市發展引導

 智慧型成長策略引導未來發展，避
免都市蔓延現象、提升整體公共設
施服務效率

捷運綠線暨土地整合發展遠景



-85-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規劃構想(3/5)

• 滿足航產就業居住需求

• 導入航空城相關支援性產業

• 營造地區生態公園

• 滿足衍生就學需求

合-航產支援帶

• 滿足雙核衍生居住需求

• 發展科技研發產業及文創產業

• 串連都會藍綠帶

• 配合藝文園區、蘆竹行政中心
發展

轉-發展衍伸帶

• 活化既有居住空間

• 發展地區服務性產業及金融商
務

• 營造都會綠廊道

• 強化現有政治與經濟發展核心

承-政經強化帶

• 創造新興住宅社區

• 發展地區服務性商業及轉運核心

• 營造地區生態綠網

• 配合大學城發展及衍生就學需求

啟-宜居樂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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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規劃構想(4/5)

綠能便捷
新市鎮

優質
住宅

地方
紋理

建構舒適
居住環境

提供優質
生活機能

便捷交通
綠色路網

保留地方
紋理特色

創造衍生
就業機會

營造綠意
生活環境

願景

 綠色運輸網絡的建構

 永續生態環境的營造

 地方紋理特色的保存

 活絡經濟

 生活機能的完備

 打造優質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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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規劃構想(5/5)

 串連航空城與桃園市中心，可與臺鐵地

下化及機場捷運線直接轉乘。

 依「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將捷運沿

線土地開發與增值效益，納入財務計畫，

提升自償率。

捷運綠線

計畫目的

 發展T.O.D促進都市發展

 土地開發挹注捷運建設經費

 帶動都市更新，改善都市環境

大園(菓林)都市計畫

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桃園市都市計畫

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高
架
段

地
下
段

高
架
段

G18

G01

G17

G15

G16

G31

G32

G14

G02

G03

G04

G06

G07

G08

G09

G10

G11

G12

G13

G13
a

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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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5 第一次公開展覽

102.10.02 第一次專案小組-綠線整體說明

102.11.15 第三次專案小組-聽取G12~G13a民眾陳情意見

103.03.21 第五次專案小組-G12~G13a整開區審議

109.05 第二次公開展覽

109.07.10第一次專案小組-捷運綠線G12~13a車站周邊土地發計畫案整體說明

109.07.24第二次專案小組-第一次聽取G12~G13a民眾陳情意見

109.08.04第三次專案小組-第二次聽取G12~G13a民眾陳情意見

109.08.13第四次專案小組-第三次聽取G12~G13a民眾陳情意見

• 捷運綠線G12~13a都市計畫案自102年5月公展迄今，共召開7次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會議審議：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相關都市計畫案審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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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專用區約191.7公頃
商業區約58.39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約271.83公頃

本案位於本市桃園區及蘆竹
區，其四至範圍如下：

東：南崁溪河川區域線
西：富國路
南：莊敬路及住宅區
北：南青路及蘆竹街

計畫面積合計642.11公頃。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

中正北路

蘆興南路

南竹路

幸福路延伸

南青路

富國路

莊敬路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計畫內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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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
特定區計畫

南崁
工業區

航空城特定區計畫預
計提供879.49公頃之住
宅、商業區土地。

台商回流，周邊南崁
工業區發展已飽和，
亟需產業發展土地。

計畫定位：

以產業發展為主，住商為輔

本計畫

產業需求

住商需求

國土計畫空間指導
產業發展為主
大眾運輸系統導向發展

(T.O.D)

台商回流，急需產業發
展土地

市政發展所需
航空城特定區聯外道路
衍生行政及新設機關設
置需求

河川治理(都市防災)等

法規變遷
區段徵收公益性、必要
性評估

出流管制計畫
強化民眾參與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計畫內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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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闢南北向航空城聯外道路

配合航空城綱要計畫劃設聯外道路

既有中正北路已興建航空城捷運線
(綠線)

西側既有富國路(20M)，部分路段
無可拓寬，已無法再負擔新增車流
量

延伸東西向聯外道路

既有南竹路保留並拓寬為30M

計畫範圍內仍有東西向聯通需求

與計畫範圍東側既有道路系統串連

航空城

市中心

大竹
都市計畫

南崁地區
都市計畫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計畫內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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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水利防洪之優點

 截彎取直後，有利區段排洪。
 改道後彎角較適中，降低洪水直衝堤岸

之威脅。
 配合整體開發，完善本渠段水防道路。
 鄰近埤塘，可兼為離槽調洪設施。
 用地充足，沿線搭配環境營造方式，設

計洪水緩衝區，增強防洪調蓄彈性。

其他效益

 改道後利於營造親水環境，提供民眾休
憩活動空間。

 藉由整開計畫，整體考量南崁溪流域治
理，負擔部分未來增加之洪峰逕流量，
發揮逕流分攤之效。

兼顧防災與土地使用效率

配合茄苳溪治理計畫截彎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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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計畫內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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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南崁開放空間不足

南崁既有發展區開放空間
不足

現行公園、綠地合計40.43公
頃，現況人均綠地面積約為
1.40㎡ (WHO建議為9㎡)。

人口密集，學校用地不足

配合茄苳溪截彎取直，避
免產生畸零街廓，以促進
土地使用效益

開放空間極大化

串聯埤塘、河道，營造親
水空間

配合出流管制、防災滯洪
計畫

集中規劃大型都會公園

集中設置
開放性公共設施面積

約53.35公頃

南崁地區(建成區)

開放性公共設施偏低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計畫內容(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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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行政
專用區

蘆竹區公所

桃園區公所

區位：Ｇ12車站周邊

面積： 4.64公頃

建蔽率：80%

容積率：350%

行政專用區內得供行政機關、捷運
車站相關設施及依都市計畫法桃園
市施行細則商業區相關規定使用。

與捷運車站銜接，提高洽公便
利性。

整合商務活動，提高土地使用
可及性。

大眾運輸導向空間規劃

提供計畫區公共服務、市府新設
單位服務空間

 桃園升格，市政業務日增，既有辦公
空間不敷使用。

 部分局處分散異地辦公，造成民眾洽
公不便。

新設行政空間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計畫內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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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側與南崁工業區鄰接，因南
崁工業區發展飽和，故劃設產
業專用區，預留產業發展腹地。

規劃大型都會公園，營造地區
亮點，改善現況混用、無序之
都市景觀、同時提昇都市韌性。

南側鄰近交流道，交通便捷，
以打造桃園之科技園區為願景。

加強機場園區與桃園市區之連
結

擴大產業發展腹地

TOD導向規劃

空間發展定位

提昇產業發展動能

G12

G13

G13a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土地使用計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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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公頃) 占總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種住宅區 9.06 1.41 

第二種住宅區 38.85 6.05 

第三種住宅區 9.58 1.49 

第四種住宅區 1.78 0.28 

商業區 58.39 9.09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61.62 9.60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130.08 20.26 

零星工業區 3.29 0.51 

行政專用區 4.74 0.74 

車站專用區 4.33 0.67 

宗教專用區 0.33 0.05 

埤塘專用區 32.20 5.01 

河川區 15.50 2.41 

灌溉設施專用區 0.53 0.08 

小計 370.28 57.6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2.63 1.97 

公園用地 82.07 12.78 

綠地用地 17.10 2.66 

捷運系統用地 3.32 0.52 

電塔用地 0.08 0.01 

變電所用地 0.78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5.88 0.92 

河道用地 7.41 1.15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10.26 1.60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31 0.20 

高速公路用地 20.84 3.25 

道路用地 110.15 17.15 

小計 271.83 42.33 

總面積 642.11 100.00 

中正北路

蘆興南
路

南竹路

幸福路延
伸

南青
路

富國路

莊敬路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土地使用計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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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一種住宅區 50% 120%

第二種住宅區 50% 180%

第三種住宅區 50% 200%

第四種住宅區 50% 200%

商業區 80% 350%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70% 210%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40%~60% 240%

零星工業區 70% 210%

行政專用區 80% 350%

車站專用區 80% 35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埤塘專用區 -- --

灌溉設施專用區 -- --

河川區 -- --

河川區(兼道路使用) -- --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15% 30%

綠地用地 -- --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50% 150%

文中用地 50% 15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電路鐵塔用地 -- --

道路用地 -- --

高速公路用地 -- --

捷運系統用地 -- --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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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站專用區
於捷運站周邊劃設車站專用區，
形塑商業、服務機能便利之生活
場域

 產業專用區
因應南崁工業區飽和，台商回
流，規劃產業專用區，促進在地
就業

 住宅區、商業區

• 延續既有生活圈，規劃住宅區

• 保存既有密集聚落合法權益
(第一種住宅區)

• 落實TOD發展，於捷運站周邊
規劃住宅區、商業區

 埤塘專用區
維護埤塘既有水域，劃設為埤塘
專用區，兼具調節微氣候及景
觀、休憩機能

G12

G13

G13a

住宅區

商業區

產業專用區

河川區、埤塘專用區

行政專用區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產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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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應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及其必要附屬
設施及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使用為主，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17條(乙種工業區)使用規定。

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 核心產業

高科技專業、生技及醫療等相關使用：
供高科技、生技及醫療產業及其相關之
研發、技術性諮詢與服務事業等設施使
用

• 次核心產業

工商服務及展覽、購物中心(大型購物
中心及倉儲購物中心)、文教休憩、機
場相關服務業、外國駐臺經貿科技商務
中心、企業總部及其他經桃園市政府審
查核准得供與產業發展有密切關聯，且
非供居住、無污染性之相關設施使用。

G12

G13

G13a

住宅區

商業區

產業專用區

河川區、埤塘專用區

行政專用區

第一種產
業專用區

第二種產
業專用區



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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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用地、綠地用地
埤塘水體外圍土地劃為公園，
茄苳溪畔集中規劃大型都會公
園，藉河道串聯藍綠帶系統

學校用地
因應南崁地區學齡人口就學需
求，劃設學校用地：文小3
處、文中1處

灌溉設施專用區
結合周邊綠帶，維護灌溉水圳
完整及提升景觀、休憩機能

污水處理廠
配合計畫區內產業專用區及
住、商衍生廢、污水排放需
求，於計畫區高程相對低點，
劃設污水處理廠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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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運綠線G12、G13、G13a站-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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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發佈實施

內政部土地徵收
小組會議

公開展覽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報內政部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專案小組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大會審議通過

修正都市計畫書圖
配合主要計畫修
正都市計畫書圖

細部計畫

後
續
辦
理
程
序

109.05.18至109.06.16

主要計畫

區段徵收作業



2.大湳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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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湳森林公園

龜山

桃園市



2.大湳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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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地位置

A.都市計畫面積16.81公頃。

B. 營 區 緊 臨 北 側 重 慶 街
(10M)，類似袋地。



(2)現況(1/3)

A. 都計內土地中段為營舍群，現

況良好。

B. 都計與非都交接處為大型開放

空間。

C. 非都土地南段營舍狀況較差。

D. 全區植生狀況良好(包括黑松、

桂花等珍貴喬木) 。

-104-



(2)現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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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示意圖



(2)現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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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3)規劃構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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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交通系統示意圖



(3)規劃構想(2/2)

A. 保留生態為前提，部分土地規劃為大湳森林公園。

B. 完善道路系統，平行三鶯延伸線路廊增設20M計畫道路。

C. 範圍內公有土地
先行以撥用方式
取得。

D. 周邊農業區配合
三鶯延伸線納入
整體開發範圍。

(4)目前辦理進度

本案都市計畫分別於109年4月14日及7月3日召開2次內政部都委
會專案小組會議，未來俟都市計畫審定後，接續積極展辦區段徵
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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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鐵地下化-中路站

臺鐵地下化-中路站臺鐵內壢站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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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鐵地下化-中路站

開發計畫範圍

東：以現行乙種工業區、公園用地以及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為界
南：以現行高速公路用地以及住宅區、乙種工業區為界
西：以現行高速公路用地為界
北：以現行鐵路用地為界

都市計畫面積 125.2公頃 計畫人口 27,000人

公展次數 1次(109年1月)

目前在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未來俟都市計畫報請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後，即接續
積極展辦區段徵收作業。

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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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鐵地下化-平鎮高中

臺鐵地下化-平鎮高中

平鎮高中

中壢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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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鐵地下化-平鎮高中

目前在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未來俟都市計畫報請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後，即接續
積極展辦區段徵收作業。

目前進度

開發計畫範圍

東：以金陵路為界
南：以都市計畫邊界為界
西：以鐵路用地為界
北：以環南路二段為界

都市計畫面積 45.11公頃 計畫人口 9,000人

公展次數 1次(1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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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口工五工業區

林口工五工業區

機場捷運A7站

林口工三工業區
林口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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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口工五工業區

開發計
畫範圍

位於林口特定區計畫文化一路以
南，華亞三路以東之農業區，東
側鄰近機場捷運體育大學站(A7),
南側鄰近體育大學。

都市計畫
面積

50.88公頃
計畫
人口

4,000人

公展次數 1次(108年5月)

本案都市計畫已於109年5月20日召開
內政部都委會第2次專案小組審議，未
來俟都市計畫審定後，接續積極展辦
區段徵收作業。

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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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幼獅工業區

幼獅工業區

中壢平鎮

平鎮交流道

楊梅

經濟部幼
獅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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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幼獅工業區

開發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以幼獅工業區北側都市計畫農業區為範圍
東：以幼平街259巷至臺66線為界
西：以幼獅工業區擴大(第一期)及青年路二段為界
南：以幼獅工業區及中山高速公路(國道1號)為界
北：以榮平路及幼獅路二段為界

都市計畫面積 125.53公頃 計畫人口 2,700人

公展次數 1次(109年4月)

目前在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未來俟都市計畫報請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後，即接續
積極展辦區段徵收作業。

目前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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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1/7)

區徵審議機制原係公益性必要性、範圍抵價地比例及區徵計畫三階段審
議，然此機制常造成本市個案依審定之都市計畫陳報內政部審議範圍抵
價地比例時，面臨土徵小組質疑公益性必要性，致延宕審議期程及開發
進度。

創新作為-精進區段徵收審議制度

緣由

為精進區徵審議機制，本局自升格後近3年多來透過舉辦全國
區段徵收研討會及全國地政機關精進業務座談會等場合，主動
向內政部爭取將範圍抵價地比例提前至都市計畫階段即行確認，
終獲內政部參採將本案由三階段審議機制整併為公益性必要性
(包含範圍抵價地比例)及區徵計畫二階段。



內政部-107年「精進區段徵收審議機制」，於公益性及必要性向內
政部土徵小組報告時，就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先行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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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精進區段徵收審議制度

(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2/7)



大溪埔頂營區及中壢中原營區為本市首
次以二階段區徵審議機制辦理之開發案。

案
例

於都市計畫審議階段，將範圍及抵價地比例併於
公益性及必要性報告中，預為審議。

都市計畫審議後，需用土地人將區段徵收範圍及
抵價地比例報內政部行政核定後，即可提送區段
徵收計畫書予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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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精進區段徵收審議制度

(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3/7)



第1階段

• 都市計畫

審議通過

後，則予

發布實施

• (58-89年)

第2階段

• 都市計畫

審議時由

地政單位

確認區段

徵收可行

性評估後，

方審議通

過及發布

• (89-93年)

第3階段

• 都市計畫

審議通過

後不發布

實施，三

年內應辦

理區段徵

收

• (93-100

年)

第4階段

• 都市計畫

審議通過

前應先向

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

報告公益

性必要性

• (100-107

年)

第5階段

• 三階段併

二階段審

議程序：

將區段徵

收範圍及
比例提前

至公必性

階段預審

• (107年-迄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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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之配合

(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4/7)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成立都委會專案小組

聽取都市計畫案簡報

現場會勘都市計畫案

審議都市計畫案內容

聽取人民陳情案件

處理土徵小組

公益性必要性及區段徵收範

圍及抵價地比例預審意見

提都委會大會討論並審定

內政部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審議

成立土徵小組專案小組

現場會勘聽取
利害關係人意見

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專案小組意見

提土徵小組討論確定

提供公益性必要性建議意見

併同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

比例先行預審

專案小組具共識且召開都委
會及土徵審小組聯席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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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作為-都市計畫與區段徵收之配合

(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5/7)



持續辦理機場捷運A10、
A20、A21及中壢運動公園
等案。

後續朝軍方土地活化(中原
營區、大溪埔頂營區、保一
總隊大湳營區)、捷運綠線
周邊、台鐵地下化周邊等持
續推動開發。

內政部完成推動區段徵收合
理開發規模研究，以作為日
後審議開發範圍之參考。【如

1個新市區規模應以100公頃為原則，超過
應分期分區開發。】

未來將於都市計畫階段，即
參依研究結果審慎評估合理
規模及量體，以利推動開發
建設。

有序推動

重大開發

合理勘選

開發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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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6/7)



合理訂定補償標準

落實保障居住權益

衡酌合、非法建物符合公平性原則下，持續研議精進安置計
畫措施。

已自中壢運動公園案起精進安置作為如下：

項目 安置街廓
原位置
保留

房租補助費
中低收入戶
特別救助金

社會住宅

合法建物
(須領有抵價地)

有 有 1份計45萬元

由10萬元改
為20萬元

視個案搭配
非合法建物

(符合興建年期、
構造別及面積等
要件及須領有抵

價地)

有 無 1份計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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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五)區段徵收開發之創新作為及未來展望 (7/7)

改採不計月數固定金額發放


